贵南县城关综合贸易市场升级改造建设项目“5·27”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一、事故单位及项目名称
事故单位：青海览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贵南县城关综合贸易市场升级改造建设项目

二、事故名称

贵南县城关综合贸易市场升级改造建设项目“5·27”生产安全事故

三、事故时间

2025年5月27日14时05分

四、事故地点

贵南县城关综合贸易市场升级改造建设项目施工现场

五、伤亡情况

死亡1人

六、事故类别

高处坠落 

七、事故等级

根据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情况，确定为一般事故。

八、迟报事实认定

（一）法定报告时限。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相关规定（一般事故1小时内上报）。

（二）实际报告时间。2025年5月27日23时45分（延迟8小时40分钟）。

（三）迟报行为描述。企业在事故发生后未及时向属地应急管理部门报告及行业监管部门报告。
（四）迟报情况说明。事故发生时间为2025年5月27日14时05分许，实际报告时间为2025年5月27日23时45分，事故发生后，赵某某并未当场死亡，加之企业相关负责人工作疏忽，导致未及时报告。

九、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概况：

2025年5月27日14时05分许，互助籍人员赵某某和互助籍人员魏某某在贵南县城关综合贸易市场升级改造建设项目综合贸易市场建设工地西北角三楼延伸平台对吊栏大杠进行拆卸移位，在移动过程中因吊栏大杠出现侧翻前滑从三楼延伸平台发生坠落。在坠落过程中，因当事人赵某某操作不当，不慎从高9.4米的三楼延伸段平台发生坠落并侧挂在地面吊栏栏杆上。
（二）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青海览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22年7月11日，经营范围：建设工程设计；文物保护工程施工；建设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司民用机场建设）；建设工程施工；文物销售，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施工专业作业；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清运），建筑劳务分包，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等。

(三)事故伤亡人员具体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


	工种2
	伤亡情况
	伤害程度
	伤残等级
	附注

	1
	赵*银
	男
	51
	632126*******121X
	普工
	死亡
	
	
	


十、事故发生经过及抢救过程

2025年5月27日14时05分许，因贵南县城关综合贸易市场升级改造建设项目综合贸易市场建设工地西北角三楼延伸平台吊栏大杠妨碍其他班组施工，班组长马某某安排魏某某对吊栏大杠进行拆卸移位，随后魏某某便叫赵某某一起拆卸移位，在魏某某和赵某某对吊栏大杠拆卸完成（取完配重）对吊栏大杠进行移动时，因魏某某、赵某某对吊栏大杠后端进行了抬动，导致吊栏大杠整体发生侧翻前滑，从三楼延伸段平台上发生滑落。在滑落过程中，因赵某某冒险操作，徒手去拽滑落的吊栏大杠，不慎从高9.4米的三楼延伸段平台发生坠落，坠落至地面吊栏栏杆。随后班组长马某某、工人魏某某、工人牟某某将赵某某银抬移至一楼商铺平台，并由班组长马某某拨打了120急救电话，2025年5月27日14时14分许救护车到达现场，2025年5月27日14时24分将伤者送至贵南县人民医院救治，经贵南县人民医院检查，结果为腰椎骨折、左髂骨骨折、左髋臼骨折、坐骨骨折、左耻骨上下支骨折、左挠骨骨折，因贵南县人民医院无法进行手术，于2025年5月27日16时30分许将伤者（赵某某）转院至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救治，2025年5月27日19时48分到达青海大学附属医院，2025年5月27日21时57分赵某某因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十一、事故善后处置工作

事故发生后，2025年5月28日4时10分-5月29日16时20分，青海览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经理石某某、马某某就此次人员伤亡事故与死者家属就善后事宜进行了商议，并最终达成工亡赔偿协议。由青海览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瓜州赫腾劳务有限公司分批支付死者赵某某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等费用共计人民币1300000元（大写：壹佰叁拾万元整）。2025年5月28日5时30分许，在死者家属和青海览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经理石某某、马某某的陪同下将死者遗体送往西宁市神安民族殡仪馆。2025年5月30日13时许，在青海览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经理石某某、马某某的陪同下，家属将死者遗体转送至用海东市进行善后处置工作。

十二、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经济损失130万元。

十三、事故原因分析及事故性质
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察、询问相关人员以及查看相关工作记录，初步分析事故原因如下：
（一）直接原因：赵某某（死者）在吊栏大杠出现侧翻前滑坠落时，在无任何有效安全防护措施，不清楚现场安全状况的情况下冒险作业，徒手拽拉滑动物体（吊栏大杠）导致失衡坠落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事故单位（青海览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落实施工现场防护措施；现场管理人员对现场的管理措施落实不到位，对进场工作人员未进行严格的风险告知和安全教育。加之监理单位（青海中凌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对现场安全防护措施、人员教育培训情况监督管理职责不到位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三）事故性质：经调查认定，贵南县城关综合贸易市场升级改造建设项目工地“5·27”人员死亡事故是一起人员高处坠落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死亡原因：赵某某从高空坠落致伤全身多处，创伤性休克，呼吸心跳停止，盆骨骨折，腰3-4椎体右侧横突骨折，右侧骶骨翼、右侧髂骨翼骨折，左侧盆底血肿，左侧桡骨远端骨折，导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十四、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调查组根据事故发生的原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青海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4年版）》《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对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者和责任单位提出以下处理建议：

（一）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人员
石某某作为施工单位（青海览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全面负责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未组织制定实施本企业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及时督促、检查贵南县城关综合贸易市场升级改造建设项目安全生产工作，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鉴于其对死者善后工作处理及时，积极配合事故调查组对案情进行调查，建议由贵南县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和《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予以处罚。
尚某某作为贵南县城关综合贸易市场升级改造建设项目经理，履职不到位。建议由贵南县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和《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予以处罚，并由青海览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暂停其项目经理一职，同时向调查组报备。

刘某某作为贵南县城关综合贸易市场升级改造建设项目安全员，对施工现场管理不到位、包括安全监督、隐患排查、教育培训、风险识别，人员的资格审查和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安全隐患排查不到位，风险识别不及时，对施工过程中违规作业未能及时发现并阻止。鉴于其对死者善后工作处理及时，积极配合事故调查组对案情进行调查，建议由贵南县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和《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予以处罚。

孙某某作为海南州东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对分包公司青海览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施工的贵南县城关综合贸易市场升级改造建设项目综合协调、管理不到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不到位。鉴于其对死者善后工作处理及时，积极配合事故调查组对案情进行调查，建议由贵南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予以处罚。
丁某某作为贵南县城关综合贸易市场升级改造建设项目现场监理，对施工现场安全隐患风险识别不到位、隐患整改流于形式，日常安全监管不到位。鉴于其对死者善后工作处理及时，积极配合事故调查组对案情进行调查，建议由贵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予以处罚。  
沈某某作为贵南县城关综合贸易市场升级改造建设项目总监，对施工现场安全生产工作监管不到位。鉴于其对死者善后工作处理及时，积极配合事故调查组对案情进行调查，建议由贵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予以处罚。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单位

青海览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为项目施工单位，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三级安全教育流于形式、岗前教育培训未开展、高空作业技术交底未进行、现场防护措施未设置。鉴于该企业在死者善后工作中及时协调处理，并及时配合事故调查组开展工作，建议由贵南县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青海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4年版）》之规定，予以处罚。

海南州东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建设单位，未及时履行安全监管，未协调管理施工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建议由贵南县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之规定予以处罚。

（三）建议约谈和作出检查的单位

青海中凌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贵南县城关综合贸易市场升级改造建设项目监理单位，监理职责履行不到位，对项目施工现场安全隐患未及时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或暂停停止施工，建议由贵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该公司进行约谈，并责成青海中凌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向贵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做出书面检查，报事故调查组备案。
贵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对该经营单位监管不到位，负有行业监管不力责任。建议由县政府党组责成贵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贵南县人民政府党组作检讨并报事故调查组备案。

十五、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为吸取事故教训，落实“四不放过”原则，切实做好今后的安全生产工作，防止类似事故发生，提出如下整改措施和建议：

（一）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建设、监理、施工等单位，要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加强建设行业的安全监管，彻底排查各类隐患，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打击非法违法建设行为，切实堵塞安全漏洞，严防各类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二）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体系。一是要严格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事故单位严格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开展全方位的隐患大排查，全覆盖，零容忍，横到边，纵到底，彻底消除事故隐患，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把保护职工的生命安全与健康放在首位，做到安全责任到位、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要按照上级的要求，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和隐患大排查工作，把各类风险降到最低。要加强现场管理，把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落实到每一个岗位、每一位员工，坚决纠正“三违”行为。二是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培训制度，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掌握岗位操作技能，提升安全意识。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带头参加教育培训，提高履行安全生产职责的能力，安全管理机构负责人要按照年度培训计划，抓好计划的实施。着重加强工人班前教育和安全交底工作，确保工人在作业前了解作业过程中存在的危险因素和预防措施，督促作业人员做好安全防护和自身防护，确保各项施工作业安全进行。三是立即开展全面隐患排查整治。要按照隐患排查整治“五落实”的要求，立即组织对该工程所有点位安全隐患进行一次全面的排查整治，重点查找高空、临边作业方面的安全隐患，对排查出的隐患要列出台账，逐一整改到位。四是及时完善安全生产设施设备。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配备安全生产设备，尤其是安全绳、安全帽等，及时发现制止从业人员不规范操作，杜绝违规冒险作业的行为；要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设施，尤其是临边、高空作业等的防护设施，做好安全生产保障工作，杜绝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三）强化行业监管力度，持续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一是夯实责任体系。行业主管部门要督促建筑施工单位压紧压实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责任，严格落实企业、项目负责人施工现场带班制度，按规定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执行“安全日志”制度。对关键岗位人员未到岗履职的一律停工整改，并倒查考勤信息，对履职不力的依法依规处罚。二是细化重点管理。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对房屋市政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安全管理，突出重点环节管控。制定方案，开展如基坑工程施工安全、预防高处坠落、起重吊装作业安全等专项整治行动。持续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等问题的项目采取约谈、通报、处罚等措施。三是加强宣传教育。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项目安全教育培训管理，通过班前教育、轮训、考核等方式，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同时，结合“5·27”人员高处坠落生产安全事故，收集整理素材，形成事故警示教育片，在本行业领域进行广泛宣传教育。

十六、深入开展事故评估工作

由行业主管部门在一年后进行事故评估工作，在事发企业开展自查自评的基础上，采取调阅事故原始档案、查阅相关文件资料、现场检查、听取汇报等方式，深入开展事故评估工作，由事故调查组组成单位有关人员形成小组对事故评估工作进行验收，确保事故发生企业能够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强化安全责任落实，实现企业隐患排查整改提质增效，有效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2025年7月25日


